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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若干规定》的通知

京政办发〔2015〕22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北京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若干规定》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组织落实。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4月21日

北京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若干规定

　　第一条　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
〔2014〕7号)关于简化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手续、方便市场主体准入、保障经济社会
秩序的相关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工作应当紧紧围绕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
位，充分考虑首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主动引导全市产业优化升级，促进符合“高精
尖”经济结构要求的市场主体发展，提升市场主体质量。

　　第三条　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划和本市新增产业
的禁止和限制目录规定的条件，不得利用违法建设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第四条　法律、法规规定须经批准方可在住所(经营场所)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市
场主体应当获得有关部门批准后，再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第五条　各相关部门应当简化住所(经营场所)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能，并按照依
法、公平、便利的原则进行审查。建立工商、质监、安全监管、国税、地税5部门联动
登记注册机制。

　　第六条　工商部门根据投诉举报及日常抽查情况，依法处理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
所)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问题。对于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市场主
体，由工商部门载入经营异常名录，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对于应当具备特定条件的住所(经营场所)，或者利用非法建筑、擅自改变房屋用途
等从事经营活动的，由规划、住房城乡建设、国土、消防、环保、安全监管、城管等
部门依法管理；涉及许可审批事项的，由负责许可审批的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监管。

　　第七条　大学生创业园区(中心)可以作为在校或毕业未满三年大学生所创办企业的
住所(经营场所)。

　　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设立的科技企业创业孵化集聚区，可以作为科技
类、文化创意类企业的住所(经营场所)。

　　第八条　科技企业、文化创意企业使用符合《经营活动类别与房屋权属证件记载
用途对照目录》规定的房屋作为住所(经营场所)的，可予办理登记。

　　《经营活动类别与房屋权属证件记载用途对照目录》由工商部门会同规划、住房
城乡建设和国土等部门制定。

　　第九条　各区县政府、中关村管委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可以按照本
规定要求并结合各自产业发展规划、社会治理需要，制定区域性的住所(经营场所)登记
管理措施。

　　第十条　各区县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集中办公区的协同治理，建立健全总量
控制、行业禁入、服务管理、信用约束、有序退出等方面的制度，强化集中办公区主
办单位的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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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市工商局负责解释，自2015年6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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